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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趨勢

臺灣保健食品標示制度：
從政策、業界與消費者不
同面向的分析

撰文/黃健群

健康食品，都屬於食品。針對未取得小綠人標章的

保健食品，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訂定了〈食

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

能之認定基準〉，規範了「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

療效能之認定基準」及「未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

醫療效能之通常可使用例句」；更重要的是，公布「一

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能」22項維生素、礦物質

及其他營養素的「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2而針

對健康食品，衛福部則訂定〈健康食品公告保健功

效用詞及涉嫌違規用詞認定表〉，明訂 13項許可標

示的保健功效（表一）。

歸納來看，目前臺灣保健食品標示制度分為被

視為一般食品的 「保健食品」，以及受法律定義的

「健康食品」。兩者都被視為食品，都不得有不實、

誇張或易生誤解的廣告或標示，也不能強調醫療效

能。不同的是，保健食品的廣告標示除不得涉及宣

稱醫療效能或健康食品 13 項保健功效之宣稱，可宣

稱的一般營養素亦為現行規範的 22種，可敘述的生

理例句亦不得超過法令規範；而在健康食品方面，

除不得超過已公布的 13項保健功效，廠商亦不能隨

意更改原審核通過的保健功效詞。

1相關定義請見衛生署網站。 
2包括維生素A或β-胡蘿蔔素、維生素D、E、K、C、B1、B2、B6、B12、菸鹼素、葉酸、生物素、泛酸、鈣、鐵、碘、鎂、鋅及膳食纖維。請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頒布之
〈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附表「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

  隨著健康意識的抬頭，臺灣保健食品需求日增。根

據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的調查報告，2017 

年國內保健營養食品（以下簡稱保健食品）產值約

達 775 億新臺幣。然而，在保健食品產業日益發展

的此刻，台灣保健食品違規廣告亦層出不窮，裁罰

件數跟金額都屢創新高。究竟是法規不合時宜？亦

或業者唯利是圖？或是消費者意識仍需加強？本

文試圖由政策面、業者意見，以及消費者等三個構

面，分析現行台灣保健食品標示制度現存問題。

臺灣保健食品標示制度現狀

    保健食品是指具有特定成分、可調節身體機能、

發揮保健效用的食品，且不涵蓋初級農產品等等原

料，其範圍僅涵蓋保健加工食品及保健食品素材。

而保健食品除了包含經認證的健康食品外（獲得小

綠人標章），還包含機能性食品、特殊營養食品、膳

食補充食品。簡單來說，食品非依《健康食品管理

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不得標示或廣告為健康

食品，只能稱為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就是含有特定

的營養素、維生素或礦物質，能夠有效補充身體不

足，發揮該物質的功效，具有調節身體機能效果的

「食品」；因此，不能宣稱任何的功效，更不能治療

任何疾病或身體不適。 1 

就是說，無論保健食品或須經審核獲得標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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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灣健康宣稱種類與使用準則

宣稱種類
「未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通常可使用例句」與「一般營養素
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

健康食品保健功效宣稱

適用對象 一般食品 健康食品

特點

不得涉及宣稱醫療效能或健康食品13 項保健功效之宣稱。醫療效能
包括：
1. 宣稱預防、改善、減輕、診斷或治療疾病或特定生理情形
2. 宣稱減輕或降低導致疾病有關之體內成分
3. 宣稱產品對疾病及疾病症候群或症狀有效
4. 涉及中藥材之效能者
5. 引用或摘錄出版品、典籍或以他人名義並述及醫藥效能

需取得衛生福利部健康食品查驗登記許可證
，經核准通過之「健康食品」須於產品包裝
標示健康食品、核准之證號、標章及保健功
效等相關規定項目，但仍不得述及醫療效能
、虛偽不實、誇張或超出許可範圍之保健功
效

查核方式 自行認定
雙軌制度： 
第一軌：個案審查
第二軌：規格標準審查（魚油、紅麴）

備註

1. 食品中營養素成分含量符合「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或「
包裝維生素礦物質類之錠狀膠囊狀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或每
日最低攝取量應達「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
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
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開放各界檢具相關科學資料與國際規
定進行修訂建議申請

健康食品保健功效：
1. 調節血脂功能
2. 調節血糖功能
3. 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功能
4. 免疫調節功能
5. 不易形成體脂肪功能
6. 抗疲勞功能
7. 骨質保健功能
8. 延緩衰老功能
9. 胃腸功能改善
10. 護肝功能（針對化學性肝損傷）
11. 牙齒保健功能
12. 輔助調節血壓功能
13. 促進鐵吸收功能

資料來源：楊雅嵐、吳怡萱、許輔(2017) 國際健康宣稱之規範與我國之比較。臺灣膳食營養學雜誌。

我國保健食品廣告標示問題：裁罰過輕？

法令不宜？

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

藥署）統計，2016年至 2018年，全臺每年違規食品

廣告裁處案件數年年超過 4千件，違規廣告大多是

宣稱有瘦身的不實功效或是宣稱有降血壓等醫療效

用。單以台北市來看，2018年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案件就達 529件、裁罰 3347萬元，其中宣稱減

肥瘦身佔了 136件、裁罰 922萬元居冠，其次為皮

膚美容 66件、裁罰 500萬元居第 2名，最後是免疫

力，以 61件居第 3名。由這些數據來看，臺灣食品

廣告標示違規比例似乎相當高。但政府屢次修法，

以更嚴格的規範進行管理，但顯然違規廣告仍然不

斷。面對這樣的現象，有兩種可能：一是利益驅策

下，廠商為了產品銷售，在廣告標示遊走法律邊緣；

二是現行規範，容易讓廠商誤觸法令。 

（一）食品廣告違規裁罰過輕，廠商屢罰不怕

面對廣告食品違規比例過高，質疑者認為，由

於現行法令對於保健食品廣告宣稱的罰則過輕，使

得保健食品業者甘於被裁罰，甚至將裁罰金視為行

銷成本的一部分。對一些業者來說，一個銷售好的

產品營業額可能高達數百萬、數千萬，但違規被開

罰的金額僅有 10-20萬，對大型的業者根本不痛不

癢。

以 2017年被裁罰最多的「南極冰洋磷蝦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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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因廣告內容提及減少血管內臟累積的油脂、避

免血栓等，涉及誇大不實的生理功能字句，此產品

共被罰 71次，但裁罰金額僅 54萬；另一款「遠東極

品茯加力藻錠」獲得健康食品認證，核定的保健功

效為調節血脂功能，但廣告卻稱排毒藻具有不逆轉

的排毒特性，超出原核定的保健功效範圍，依《健

康食品管理法》罰 57次、共 100萬元，罰款金額最

多；另外一款來自日本的「甘味人生鍵力膠原」因

廣告提及保護膝蓋，涉誇大不實的五官臟器違規字

句，2017年挨罰 47次、共 29萬元。但即使被裁罰

71次，「南極冰洋磷蝦油」廣告仍持續播放。從實務

上來看，表示對業者來說即便面臨多次裁罰，銷售

此項商品仍有利可圖。 

針對此問題，立法院法制局於今年 4月針對「食

品廣告涉及療效與誇大不實之管理問題」進行研

究指出 ：「…許多食品違法宣稱具有抗癌、減肥瘦

身、抗老、增強免疫力等功效，對於收入百萬、千

萬之業者，每次幾萬元之罰款早已視為成本，屢罰

不怕，反而造成社會以訛傳訛效果，因處罰金額過

低，對業者而言不痛不癢。」因此，立法院法制局建

議應加重對業者的裁罰。 

回應立法院意見，食藥署對食品廣告也採取

更嚴格規範。食藥署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四十五條規定廣告處理原則」，於 2018年 5月 7日

公告，針對違規食品廣告案件，採取以下四大作

為，包括：(1)提高罰鍰金額；(2)再次違規時，業者

須停業；(3)再次違規，業者須歇業、廢止登記事項；

(4)情節重大，業者停止產品販售及刊登更正廣告。

這些舉措，主要是希望遏止經衛生機關裁處，仍持

續刊播或嚴重影響民眾錯誤認知的違規廣告，以遏

止廣告誇大不實之歪風。

總的來說，食藥署已針對食品廣告制定新制，

統一訂定處理原則。但這是否會影響保健食品產業

的發展？或讓正派經營的保健食品廠商面臨不當裁

罰的問題，仍須進一步討論。也就是說，由於近幾

年國內多次食安危機，以致政府對於食品管制更為

嚴格。站在維護國人健康安全及消費權益來看，政

府此舉不能不謂立意良善，但在台灣保健食品需求

逐年增加的此刻，此舉卻對國內保健食品產業勢必

造成衝擊。

（二）現行規範，容易讓廠商誤觸法令

    透過廠商訪談及座談會，3可以歸納保健食品業者

對目前政策的幾大疑慮：包括認為現行政策影響產

業發展、裁罰標準不一。

1. 現行政策影響產業發展：業者認為，現行政府政

策以管制為主，過嚴的立法及執行，反而影響產

業發展。業者基本上同意食品衛生管理法的規

範，但規範寬嚴的標準還有可以討論的空間；現

行保健食品法規在打擊這個市場。規模較大的

廠商不會去違反規範，因為這些廠商相當看重

商譽；但對比較不怕裁罰的廠商較無說服力。一

些大廠均有建立內部審查制度，內部審查通過

後才會讓產品上市。舉例來說，業者認為國內對

於保健食品的標示規範過於嚴格，禁止正面標

示機能性功效、或任何器官之文字表達或圖像設

計，但是放任未經科學實證就宣稱可能致癌疑

慮等網路負面行銷手法混淆視聽。 

2. 裁罰標準不一：業者認為，現行「食品廣告標示

諮議會」還有不足處，認為能多參考其他國家的

經驗，增加保健食品營養功效的類別（腦部、眼

部、皮膚）。關於這部分，業者反映遇到最大的問

題在於無法了解主管機關對於產品廣告文案可

能涉及誇大不實的標準為何。此外，業者認為，

對於不肖業者的罰則應該建立統一的標準，減少

自由心證的判斷空間，也減少地方單位執法過當

的可能。業者認為，食藥署大部分是因為包裝誇

大不實而裁罰業者，反而不會因為產品內含的營

養素多寡而裁罰業者。

3. 應加強對消費者教育：業者認為，政府可參考日

本的機能性表示食品制度，除了利用網路監督的

力量，也需要放寬對於食品標示的審核，以利實
3訪談時間為2018年8-10月，訪談廠商共10家；座談會地點為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卍字大樓13樓，時間為2018年10月26日上午，參與廠商共2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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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應用。日本國民可以分辨出特保認證與機

能性保健食品的差別，是因為日本的教育相當紮

實。政府和業者可以舉辦增加消費者對於保健食

品相關知識的講座或活動，讓消費者更了解保健

食品營養素的功效。換言之，業者認為，應以預防

醫學角度，推動保健食品產業發展，參考日本機

能性表示食品制度；而走向日本保健食品的規範

前，要先讓台灣國民有足夠的營養素相關知識水

平。　

此外，業者認為「一般營養素可敘述功能」目

前僅 22項，顯然遠低於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

加坡、美國及歐盟等國家（地區）。

美國膳食補充食品依據科學證據可說明特定功

效物質與疾病之風險、日本機能性表示食品及韓國

HFF依據業者所提出的科學證據，可標示「視力保

健」、「有助於認知功能」等健康宣稱。反觀臺灣在

健康宣稱不能說明預防或有助於降低特定「疾病」

風險，且在健康宣稱的項目，僅限於健康食品的 13

項，「視力保健」、「有助於認知功能」等健康宣稱目

前皆無法標示。以成分規格為依據的健康宣稱，韓

國告示型 HFF目前已公告成分高達 95項，反觀國

內健康食品公告規格標準的成分僅有魚油、紅麴兩

項，明顯低於其他國家。

針對這個問題，業者普遍希望政府持續開放。

針對臺灣可敘述生理功能營養素落後全球，食藥署

認為每個國家對於食品管理規範不一，不能同一而

論；針對業者認為「一般營養素可敘述功能」太少，

食藥署認為業者若對可敘述生理功能有疑慮，可填

寫建議書並檢附資料，送食品廣告標示諮議會審

查，若審核通過，最快半年內就會新增項目。

食藥署指出，2015至 2016年間，接獲的建議宣

稱申請有 40項，僅有 7項通過，而通過的建議宣稱

都認列在認定基準中，讓業者可以在食品標示、宣

傳或廣告中使用，到了 2017年申請的業者就寥寥無

幾，通過的宣稱項目更是一項也沒有，因此「一般營

養素可敘述功能」就持續維持在 22項。也就是說，

實務上許多大型業者雖然致力於開發具有功效的

保健食品，但卻礙於法規限制，無法標示明確的功

效，只能以採用不違法的模糊字句標示，再者，申

請認證的時間長、費用高，頗具難度，大多的業者

力不從心。而模糊的標示也導致消費者無法辨別保

健食品的優劣，畢竟許多產品的原料含量可以天差

地遠，但是卻只能選擇同樣的功能宣稱，在許多銷

售人員舌粲蓮花的介紹下，消費者難免會道聽塗說

或一昧的追求品牌，甚至誤導消費者生病吃保健食

品就可以，反而延誤了正規的醫療程序。

我國保健食品廣告標示：消費者意向調查

    2018年 8-9月，ETtoday民調雲進行「臺灣保健食

品廣告標示影響」網路問卷調查。調查主要對象為

我國六都（臺北、新北、桃園、臺中、台南，以及高

雄）民眾，回收有效問卷2,336份，問卷填答結束後，

再依六都人口年齡比例加權，並進行統計。從數據

來看，填答年齡層平均，但主要以 45歲以上民眾為

主 (約占 58.8%)。

（一）消費者購買保健食品樣態

    問到有無購買保健食品，在 2,336份有效樣本中，

有超過五成回答「偶爾買」(56.9%)，而也有超過四

成回答「經常買」(43.1%)，填答者沒有回答 「從不購

買」這個選項。由此可見，購買保健食品已是臺灣民

眾習慣。進一步追問「購買保健食品的主要資訊來

源」時，有超過五成回答「口碑（親朋好友推薦）」

(54.5%)，其次是「醫生專業人士推薦」(44.3%)，再

來是「透過查詢使用者評論」(43.0%)、「實體通路購

買時挑選比較」(40.8%)，「透過媒體報導」(36.6%)。

綜合來看，消費者購買保健食品參考主要仍是藉由

他人經驗（包括親友、醫生專業人士、使用者）（圖

一）。

問到「選擇購買特定保健食品的原因為何」時，

有超過九成填答者回答基於其「保健功效」(94.4%)，

有六成填答者回答「價格」是考量因素 (60.5%)，

有超過五成填答者回答「口碑（親朋好友推薦）」



5                   機能性產品  2019  NO.59

政策趨勢

圖一  購買保健食品的主要資訊來源

圖二  選擇購買特定保健食品的原因

(51.7%)，因品牌因素而購買的占 47.7%。比較值得注

意的是，會因「廣告宣傳」或「代言人」而購買特定

保健食品的比例相當低，僅分別占 5.6%、2.8%（圖

二）。

問到「會不會看包裝上的廣告標示」時，有將

近八成的填答者回答「會」(78.1%)，將近兩成的填

答者回答「看情況，不一定」(18.9%)，而僅有 3.1%

的填答者回答「不會」。進一步追問「包裝上的廣告

標示是否會影響購買意願」，有將近六成的填答者

回答「會」(56.4%)，將近四成的填答者回答「看情況，

不一定」(35.9%)，而有 7.7%的填答者回答「不會」。

由這兩個題目的回覆交叉來看，保健食品包裝上的

廣告標示對消費者仍有一定的作用。

（二）消費者對臺灣保健食品廣告標示的意見

問到「與國外相較，臺灣保健食品的廣告標示

在功效上的說明是否夠清楚」，將近六成的填答者

認為「差不多」(55.9%)，有將近三成填答者認為國

外產品標示較清楚 (27.3%)，有不到兩成的填答者認

為臺灣產品標示較清楚 (16.2%)。

問到「臺灣保健食品的廣告標示內容是否夠清

楚」時，超過六成的填答者認為「看情況，不一定」

(64.8%)，認為「很清楚」的占兩成左右（23.9%），

有一成多的填答者回答「不清楚」（11.3%）。由此顯

示，消費者普遍認為臺灣保健食品廣告標示並不一

致，因此，幾乎所有填答者都同意，「在維護消費者

『知』的權益下，保健食品廣告標示應揭露更多資訊」

(99.4%)。

問到「哪些資訊是保健食品廣告標示應該要註

明」時，超過八成的填答認為「營養素 /功效成份種

類」應註明 (88.2%)，同樣八成的填答認為「營養素

/功效成分含量」應註明 (85.6%)，有超過六成的填

答認為「功效試驗結果」應註明 (66.0%)，有超過五

成的填答認為「保健功效宣稱」應註明 (55.2%)（圖

三）。事實上，依目前現行法令，對食品廣告標示主

要要求「食品宣傳或廣告時，不得有不實、誇張或

易生誤解之情形」，且「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

傳或廣告」；目前法令規範必須載明「攝取量、食用

時應注意事項及其他必要之警語」及「營養成分及

含量」（《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3條），僅限於通過

審核的「健康食品」。

問到「是否同意，在維護消費者健康的前提下，

圖三  保健食品廣告標示應該要註明的資訊



農業生技產業季刊6

POLICY

合理放寬廣告標示之功效宣稱用語」時，有將近六

成的填答者回覆「同意」 (53.9%)，有將近三成的填

答者回覆「看情況不一定」（27.2%），有將近兩成的

填答者回覆「不同意」（19.0%）。

進一步追問「若放寬保健食品之功效宣稱管理

規範，哪種管理方式較為合適」時，有三成多的填

答者回覆「依據現有審查制度，由政府把關，新增

可宣稱之產品規格（例如：公告葉黃素產品規格，

以宣稱視力保健功效）」 (36.5%)，有兩成多的填答者

回覆「新增備案制，不再明文只開放 13 種健康食品

功效宣稱，而由廠商承擔相關責任，只要能夠提出

與功效宣稱相符之科學證明，建立全民公審制度監

督產品，功效宣稱宜合理但不受限」（32.3%），有兩

成多的填答者回覆「依據現有審查制度，由政府把

關，新增可宣稱之功效項目（例如：視力保健、舒緩

情緒等）」（24.2%）。由此可解讀，民眾對於現有保

健食品之功效宣稱管理規範，無論是新增可宣稱之

產品規格、新增可宣稱之功效項目或採備案制，都

傾向朝放寬方向調整。而問到「保健食品宣稱可參

考哪些國家規範」時，有超過七成的填答者認為應

該參考日本的制度 (72.3%)，其次是美國 (63.2%)，

再來是歐盟 (43.4%)，有一成多的填答者表示不清楚

(14.3%)。

由消費者問卷調查結果，可以得知，購買保健

食品已是臺灣民眾的習慣，而購買保健食品的主

要資訊來源，主要仍是藉由包括親友、醫生專業人

士、使用者等他人經驗為主；且消費者會基於保健

功效購買特定保健食品，然而，多數並不會因「廣告

宣傳」或「代言人」而購買特定保健食品。至於保

健食品廣告標示方面，有將近八成的消費者會看保

健食品包裝上的廣告標示，且多數消費者認為包裝

上的廣告標示會影響購買意願。此外，基於「品質

值得信賴」、「價格優惠」等的理由，有將近七成消

費者曾於國外購買保健食品，其中又以在日本購買

最多。因此，多數消費者也認為我國保健食品健康

宣稱可參考日本的規範；而民眾對於現有保健食品

之功效宣稱管理規範，無論是新增可宣稱之產品規

格、新增可宣稱之功效項目或採備案制，都傾向朝

放寬方向調整。

結論

由現行法令、業者意見，以及消費者調查等不

同向度分析，可得到以下結論：

從業者角度來看，為避免影響商譽，基本上具

知名度的公司，都不願因保健食品涉及不實廣告而

被裁罰。但對他們來說，《食安法》「誇大不實」、

「易生誤解」的違規裁罰理由，自由心證空間太大，

廠商無所適從。也就是說，廣告本來就允許一定程

度的宣傳，但臺灣食品法規對廣告設立了很多的標

準，由於文字本身的開放性，容易引發疑慮。

從消費者角度來看，現行保健食品最大問題是

在廣告標示的營養素含量。現在資訊發達，產品廣

告標示的營養素有什麼樣的功能，消費者很容易查

的到。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廣告標示的營養素含量是

否確實，以及是否足夠。模糊的標示也導致消費者

無法辨別保健食品的優劣，畢竟許多產品的原料含

量可以天差地遠，但是卻只能選擇同樣的功能宣稱。

總的來說，保健食品的標示應讓不同廠商產

品顯示差異性、要能提供充分的資訊給消費者以滿

足「知的權利」做消費選擇，食品標示管理政策應

符合國際規範及潮流趨勢。與先進國家相較，我國

對於保健食品的標示規範過於嚴格，禁止正面標示

機能性功效宣稱、或任何器官之文字表達或圖像設

計，國內主管機關對於食品標示涉及誇張易生誤解

之認定、自由心證的空間過大，長期下來將影響我

國保健食品產業發展。在具備安全、功效的科學證

據的前提下，建議我國可參考日本機能性標示食品

制度，以解決我國保健食品健康宣稱問題。然而，

不可諱言，日本食品標示制度之所以可行，關鍵在

於社會對制度的信任。當有任何食安問題發生時，

日本民眾對廠商的責怪多於政府，以致日本可以更

大幅度的讓業者自主管理。也就是說，食安管理牽

涉的是更深層的文化問題。



7                   機能性產品  2019  NO.59

政策趨勢

此外，由於法令的管控與政府的抽驗管理，讓

不少消費者認為食品安全的衛生把關與自身無關，

是政府的責任。但許多已開發國家與國際組織的見

解都認為：所有的食品利害關係者，不管是業者、

政府機關，還是消費者，都應該要擔起食品衛生安

全的責任，特別是消費者有權利知道食品伴隨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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